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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

（2002年10月23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11月28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11月30日公告公布，2003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4年6月30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7月28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8月19日公告公布施行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7年12月22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会议通过，2018年3月30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4月16日公布施行的《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9年4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8月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8月15日公告公布施行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规范体育经营活动，维护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体育经营活动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体育经营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以体育项目为内容的体育健身、竞赛、表演、培训、训练等经营活动。
体育项目分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和一般性体育项目。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指国家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中的项目。
一般性体育项目是指除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以外的其他体育项目，具体范围由市体育行政部门公布。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及其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健康有益的体育经营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培养体育运动人才服务。
第六条　经营体育活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治安、消防、卫生、环保条件的适宜场所；
（二）符合技术标准的体育场地、体育设备和体育器材；
（三）具备体育专业知识，通过岗位培训的从业人员；
（四）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第七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向市或者县（市）体育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三）体育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四）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救助人员的职业资格证明；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对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颁发《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对审核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经营一般性体育项目的，应当自开办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场地和器材设施安置平面图、经营项目器材合格证等材料向市或者县（市）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变更名称、场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的，须到体育行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从事国际性、全国性和跨市、区的经营性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教师、指导员、救护员和体育信息咨询、体育中介服务等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三条　发布体育经营活动广告，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体育活动的名称、徽标、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
利用上述标志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应当征得权利人同意。
第十五条　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健康文明，禁止从事具有淫秽、伪科学内容和其他有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活动。
体育经营活动中禁止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
体育经营活动中禁止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
第十六条　经营者必须保证体育设施、器材的安全、正常使用，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宜，应当作出说明、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按要求配备体育专业技术人员，防止危害的发生。
经营者在体育经营活动场所接纳消费者不得超出其人员容量的限制。
第十七条　体育、演出等场所的经营者不得接纳未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证件或者批准手续的体育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选择活动项目；
（二）要求经营者按照承诺提供服务；
（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体育经营活动场所、设施、设备。
第二十条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不得少于两人。
第二十一条　体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职权收受、索取财物或者变相索取财物；
（二）对符合条件的体育活动申请不依法予以办理；
（三）对不符合条件的体育经营活动申请予以办理；
（四）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不依法查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经营一般性体育项目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由体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体育经营活动中取消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事宜的说明和警示标志；未按要求配备体育专业技术人员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在体育经营活动中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由体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体育、演出等场所的经营者接纳未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证件或者批准手续的体育经营活动的，由体育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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